
陇川县勐约乡人民政府关于2022年度

财政决算的报告（草案）

——2023年10月27日在陇川县勐约乡第十九届人民

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

勐约乡财政预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 曹玲娇
各位代表： 

根据《决算法》等相关法律规定，受乡人民政府委托，我向本次代表会报告陇川县勐约乡2022年度财政决算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2022年财政决算情况

2022年，在乡党委的正确领导和乡人大的依法监督下，乡政府紧紧围绕全乡中心工作，强化财务管理和制度建设，积极主动沟通县财政局及相关业务部门，配合财税部门抓好收入，合理优化支出结构，为全乡各项事业的持续、健康发展提供了优质服务，公共财政支出基本得到保障，乡财政各项改革工作在逐步深入推进和落实。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

1.收入情况。2022年全乡总收入完成1647万元，为年初预算数905万元的181.99%;比上年决算数1757万元减少了110万元，下降6.26%。（收入明细见草案表一）

2.支出情况。2022年公共预算支出1647万元，为年初预算数905万元的181.99%。比上年决算数1757万元减少了110万元，下降6.26%。（支出明细见草案表二）

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：总收入1647万元，其中：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457万元；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90万元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47万元。收支相抵，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

政府性基金收入0.28万元；政府性基金支出0.28万元。收支相抵，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是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0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0万元，收支平衡。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0万元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0万元。收支平衡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统一由县级编制。

（2022年度决算情况详见附件表一至表七）

二、2022年开展工作情况

2022年，贯彻“突出重点，兼顾一般”的方针，加强了财政支出管理。一是全力保证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支出和离退休人员“两费”支出，认真做好全乡干部职工工资、五险一金的核算审批工作。工作中继续坚持按政策核算工资、五险一金的数额，做到准确核算、及时审批、按时发放。严格梳理在岗在职人员情况，严把“起薪”“停薪”关，对人员的变动按照规定及时到财政部门报送增减变动情况。2022年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48万元，其中工资奖金津补贴348万元，社会保障费96万元，住房公积金42万元，其他工资福利支出62万元；二是全面落实好国家各项惠农政策，确保各项惠农资金落实到位。2022年拨付城乡临时救助金49.29万元；中央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15.98万元；产业奖补14万元；中央自然灾害救灾冬春救助专项资金9万元等。确保应该发放农民的资金发到农民的手中，使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。三是全力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费，2022年支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支25万元，确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顺利进行。以经费保障各疫情防控卡点物资及全员核酸、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及疫苗接种等工作的顺利开展。四是全力以赴巩固脱贫成效，紧紧围绕以乡村振兴为衔接点，持续推进产业培育壮大。加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和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力度，为推动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最大财力保障。如拨付营盘村勐龙小组蚕桑示范园建设项目专项资金120万元；广瓦村温泉小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99万元；营盘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专项资金30万元等。

三、今后工作打算及措施

一是积极配合国家税务总局抓好税收收入入库工作，努力增加财政收入，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。

二是全面清理财政非税收入收缴工作，协助县财政非税收入管理局做好非税收入的清缴工作。配合县财政做好乡镇财政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、落实和贯彻执行。

三是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，切实发挥资金使用。严格执行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相关规定，坚持“先有预算、后有支出”的原则，杜绝无预算支出项目，减少可支可不支的常规性支出，用好用活有限的财政资金。牢固树立勤俭节约和“过紧日子”的思想，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。抓好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、相关管理制度的贯彻落实。严控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强化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执行管理，加大对乡乡财政预算编制、预算调整、决算及“三公”经费的公开力度，并将公开内容进行细化。

四是深入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，建立健全我乡财政所职能职责，充分发挥乡财政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作用，逐步提高我乡财政预算、决算的编报质量和水平。

各位主席团成员， 做好今年的财政工作任重而道远。我们一定按照乡党委的决策部署，团结奋进，振奋精神，迎难而上，狠抓落实，努力完成各项目标任务，为实现全乡脱贫攻坚、科学发展、跨越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！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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